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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部分科技活动、科技竞赛及社会实践等
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的认定细则 

根据《中国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管理办

法》，学生参加学校组织开展的创业训练项目、“挑战杯”系

列科技竞赛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文体活动等，达到相关

要求，可申请一定的创新创业教育学分。为规范以上几项创

新创业教育学分的管理和认定工作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一、认定项目及标准 
1．科技活动学分 

主要面向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，具体学分对应表如下： 

2．科技竞赛学分 

主要面向参加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

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，具体学分对应表如下： 
类别 项目标准 学分 

科 

技 

竞 

赛 

国家（国际）级 

特等及一等奖 5 

二等奖 4 

二等以下奖 3 

参赛者 2 

类别 项目、标准 学分 

科 

技 

活 

动 

国家级、省级、

校级大学生创业

训练计划等 

国家级、省级项目结题优秀 
负责人 4 

组员 3 

国家级、省级项目结题合格 
负责人 3 

组员 2 

校级项目结题优秀 
负责人 3 

组员 2 

校级项目结题合格 
负责人 2 

组员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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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 

特等及一等奖 4 

二等奖 3 

二等以下奖 2 

参赛者 1 

校级 

特等及一等奖 2 

其他奖项 1 

参赛者 0.5 

3．社会实践学分 

主要面向“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”暑期“三下乡”“返

家乡”社会实践活动、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他由学校组织

的社会实践专项活动、个人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等，具体学

分对应表如下： 
类别 项目标准 学分 

寒 

暑 

假 

社 

会 

实 

践 

国家级 

优秀个人 4 

优秀实践队队长 4 

优秀实践队队员 3 

省级 

优秀个人 3 

优秀实践队队长 3 

优秀实践队队员 2 

校、市级 

优秀个人 2 

优秀实践队队长 2 

优秀实践队队员 1.5 

一般结项实践队队长 1.5 

一般结项实践队队员 1 

个 

人 

“返家乡”等类型个人实践 
实践时间满一周，实践单

位出具实践证明 1 

“返家乡”等类型个人实践  
实践时间满两周及以上，

实践单位出具实践证明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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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 

践 

及 

实 

践 

成 

果 

全国优秀调研报告（提案等

其他实践成果） 
第一完成人 4 

全国优秀调研报告（提案等

其他实践成果） 
其余完成人 3 

省级优秀调研报告（提案等

其他实践成果） 
第一完成人 3 

省级优秀调研报告（提案等

其他实践成果） 
其余完成人 2 

个人调研报告 3000 字以上 1 

其 

他 

其他类别社会实践，由负责

单位审核 
可参照寒暑假社会实践

项目标准执行 0.5-4 

4．志愿服务学分 

主要面向由学校或通过认证的社会各类志愿服务组织

开展的、经过项目及活动审核的各级各类志愿服务活动。具

体学分对应表如下： 
类别 项目标准 学分 
志 

愿 

服 

务 

工 

时 

学 

分 

志愿服务工时 30 小时 1 

志愿服务工时 

以 30 小时为基准，每增加

15 小时，可增加认定 0.5 学

分，以此类推，最高 4 分 
1.5-4 

表 

彰 

学 

分 

国家级 

优秀青年志愿者、优秀志愿

服务个人等类型表彰 4 

优秀志愿服务组织、服务队，

获铜奖及以上的志愿服务项

目主要负责人 
4 

省级 

优秀青年志愿者、优秀志愿

服务个人等类型表彰 3 

优秀志愿服务组织、服务队，

获铜奖及以上的志愿服务项

目主要负责人 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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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、市级 

杰出青年志愿者 3 

优秀青年志愿者 2 

优秀志愿服务组织、服务队，

获铜奖及以上的志愿服务项

目主要负责人 
2 

大型赛会 

国家级大型赛会志愿服务优

秀志愿者 4 

省级大型赛会志愿服务优秀

志愿者 3 

校、市级大型赛会志愿服务

优秀志愿者 2 

社区志愿服务 优秀志愿者 1 

其他 
其他类别志愿服务，

由负责单位审核 
可参照以上标准执行 0.5-4 

说明： 
（1）志愿服务工时学分和表彰学分只能选择其一，不

可重复计算； 
（2）志愿服务工时计算以小时为单位，志愿服务活动

前期准备及后期总结宣传等工作不计入志愿服务工时统计； 
（3）志愿者参加相关单位、志愿者组织举办的参与志

愿服务所需的指导培训可计入志愿服务工时，时间以培训开

始和结束时间为依据； 
（4）志愿服务工时学分认定以“百川”第二课堂系统

记录为主，未在系统中发布的活动或由其他各级单位、组织

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的工时认定需提供由活动组织单位盖

公章的工时记录证明； 
（5）志愿服务表彰学分认定，需提供由表彰单位出具

的盖公章的公文或证书等证明材料。 
5.文体活动学分 



5 

主要面向由学校统一组织参加的市级文艺演出及校毕

业晚会等全校性大型文艺晚会。具体学分对应表如下： 
类别 项目标准 学分 

 文艺演出 

国家级 3 

省市级 2 

校级 0.5-3 

二、认定程序 
1．个人申报 

学生在每学年规定时间登录“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创新

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管理系统”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申请，在

申请记录中选择对应项目并以附件形式上传支撑证明材料，

附件须为 PDF 格式，支撑证明材料中须体现申请人信息。 
2．学部、各学院（中心）审核 

学部、各学院（中心）团委逐一认真审核学生的学分申

请及其证明材料，并根据各类学分的审核标准进行学分认

定，审核完成后通过系统后台提交至学校团委。 
3．校团委终审 

校团委对学部、各学院（中心）团委提交的学生创新创

业教育学分进行审查，最终确定学生学分。对弄虚作假的，

取消其学分，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据有

关部门规定给予相应处罚。 
未尽事宜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。 
 

共青团中国海洋大学委员会 
2022 年 12 月 9 日    


